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福利服務規劃 --- 長者服務 
 

 
1. 未來十年長者人口高速增長 
 
 1.1 2006年近 85萬(約 12%)長者(65歲或以上)增至 2016年的 110萬人(約

14.4%)。屆時每 7個人之中便有 1人超過 65歲。 
 

 1.2 高齡長者(75歲或以上)人口由 2003年的 32萬(4.7%)增至 2016年約
61萬(7.7%)。 
 

 1.3 長者受供養比率會由 2003年的 161：1000 (即 1000名勞動人口需供
養 161名 65歲或以上長者)，增加至 2016年的 198：1000。 
 

 1.4 30年後，65歲以上長者人口佔總人口 25%。 
 
 
2. 基層及需要支援的長者群組 
 
 2.1 清貧長者 
  2006年，超過 18萬長者領取綜援，佔 60歲以上人口的 17%。另外

有學者估計有近 10萬名在綜援網以外的清貧長者。 
 
 2.2 教育水平偏低 
  由於生於戰亂，長者缺乏接受教育機會，本港長者大部份只有小學

或以下程度，女性長者更有不少從未接受教育。 
 

 2.3 社會支援不足 
  現時獨居長者人口約 10 萬，兩老戶口亦有 20 萬人口。很多家庭的

年長子女為口奔馳，未能對長者提供足夠支援。 
 
 2.4 長者病患普遍 
  現時約 72%長者有長期病患，其中 56%患高血壓，75%患關節炎，

22%患糖尿病及 22%患眼疾等。此外，全港約有 6%長者患老年癡呆
症，有 6%患抑鬱症。本港長者自殺率比其他城巿亦屬偏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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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現時長者政策及服務不足 
 

3.1 醫療及護理服務不足，輪候時間過長 
 
! 現時有超過 2萬名長者正輪候入住政府資助的安老院舍，平均輪
候時間要 35個月。護養院更要 38個月。 
 

! 現時有近 3千 5百名長者輪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。而現時受資助
機構提供的家居照顧服務比規定的要求超出 50%。 
 

! 醫療專科及門診輪候時間過長，平均要輪候 3至 4個月。 
 

! 全港只有不足 5%長者能受到長者健康中心服務，有 2 萬 5 千人
輪候，平均輪候時間為 26個月。 

 
 3.2 長者精神心理健康關注不足 
  在社區裡有不少長者在精神健康受損而未獲妥善支援，包括痴呆症

鬱症等，此外，受虐長者需要更多的支援關注。 
 

 3.3 社區設施未能配合老齡化的趨勢 
  目前，本港大型運輸系統 (如地鐵) 仍未能普及自動電梯的設施，而

房屋設計、商場、康樂及文娛場所等，都未能符合無障礙及促進社

會共融的水平。各政策部門在規劃生活環境空間、房屋、運輸網絡、

基建及其他公共設施時，都未有考慮不同年齡人士的不同需要，發

揮「綜合環境」的意念，以建立一個長幼共融及可持續久遠的社區。 
 
 3.4 未有設立長者進修的正式渠道 
  不少先進城巿都回應老齡化的趨勢設立老齡大學，但香港卻遲遲未

有起步，只靠長者服務機構有限度調動資源，零散地提供少量服務；

而長者亦不合資格申請任何進修基金，沒有措施支援和鼓勵長者透

過終身學習達至老有所學，老有所為。 
 
 3.5 就業機會嚴重不足 
  長者來自各階層，當中不少擁有各樣的專長和技能，而且人生經驗

豐富，但現時長者就業人口不足 10%。其實長者的就業安排可以是
更具創意和彈性的，包括全職、兼職、有酬、半酬，更重要的是讓

長者發揮所長，貢獻社會及延續他們在社會的參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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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 退休保障不足 
  ! 現時香港未有設立有效的老年退休保障，女性長者的老年保障更

加值得關注；在沒有足夠保障的情況下，晚年生活質素將會大受

影響，難以達至老有所養，老有所安。 
 

! 以強積金估算，於 2011年估計只有 19%高齡人口已有退休保障；
以收入最高的高齡人口，強積金只有約 15萬，相信仍需依賴公共
開支；到 2027年亦只有約 50萬，仍不足支付退休生活。 
 

! 即使有退休保障的高齡人口持續增加、強積金累積金額增加，但
是，由於高齡人口增加、勞動年齡人口減少，在 2011年後，因人
口高齡化致的社會保障開支開始增加，然後逐年攀升。 

 
 3.7 服務切割未能妥善控制 
  長者的需要是多方面的，當中涉及社區服務、院舍服務、醫療服務、

社會保障、交通政策及社區設施等多個範疇，然而現時各政策部門

未能有效協調，仍流於分而治之、各自為政的情況，很多時長者的

照顧計劃是與幾個系統相關相連的，卻未能妥善和有系統地安排，

不但費時失事，亦欠缺效益。 
 
 
4. 設立一套完善的福利服務規劃機制 
 
 4.1 現時政府並沒有一套中長期服務規劃機制，過往福利發展有福利政

策白皮書及五年服務計劃等，但這些規劃機制已不再存在，政府現

時做法祗是見步行步，沒有長遠目標，沒有政策方向。每年純看財

政狀況而決定服務的發展，以今年為例，在長者服務方面，政府祗

撥出 2 千萬去加強綜合家居照顧服務，這輕微步伐與長者的需要是
脫節的。 

 
 4.2 建議機制 
 
 
 
 
 
 
 
 
 
 

十年長者服務發展藍

三年工作計劃 

施政報告 財政預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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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十年發展藍圖 (長期)  
- 訂定服務的基本信念及使命 
- 探討長遠的社會需要，制訂發展目標及策略 
- 是一份綱領性及方向性的政策文件 
- 按社會發展而定期檢討 

 
!   三年工作計劃 (中期) 

- 制訂未來三年的具體服務規劃 
- 具體說明資源配套及人力發展等 
- 是一項有承擔及具體的計劃 
 

! 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
- 將三年計劃的內容落實執行 
- 交待有需要修訂的計劃內容 

 
    
 

我們期望政府對長者有長遠的承擔，並因應長者的需要提供適切的服務。

如果我們能有一套完善的服務規劃機制，這可顯示政府的承擔及有計劃地

解決長者在福利上的需要，而不像現時一樣，見步行步。 
 
 
 
 
 
 
 
          香港耆康老人福利會 
          總監 狄志遠 
 
 
          二零零六年五月八日 


